
103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3梯次

宣導說明會



議程

時間 項目

13:00 ~ 13:20 報 到

13:20 ~ 13:30 主席及長官致詞

13:30 ~ 15:00 業務 宣導說明

15:00 ~ 15:30 綜 合 座 談

15:30 ~ 賦 歸



103年度技能檢定重大變革

1.年度內全國技能檢定各梯次均受理甲、乙級之「免試術科者」
，報名參加學科測試。

2.一般職類乙級，除電腦軟體應用、電腦硬體裝修、會計事務-
資訊3職類學科測試時間為上午10:00~11:40外，其餘各乙級職
類學科測試時間為下午2:00~3:40，請參閱P.14。

3.本年度鍋爐操作職類甲級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方式，排定於學
科測試當日下午辦理測試。



103年度技能檢定重大變革

4.喪禮服務乙級術科測試試題分三站實施，第一站及第二站
採「紙筆測試」，統一於當梯次學科測試當天下午進行測
試；第三站採「現場實作測試」，測試日期及時間依第三
站術科承辦單位通知為準；學科測試配合術科考試改為上
午舉行。

5.自104年1月1日起學科成績保留取消，但前已取得學科成
績保留者，自下年度起保留三年(詳閱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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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梯次重要行事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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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
1.本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及相關訊息，如有需要，請自行至網站(http://skill.tcte.edu.tw

或http://www.labor.gov.tw)查詢或下載。

2.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17條規定辦理，報檢人完成報名手續（寄出報名表，以交郵當
之戳記為準）後，不得請求撤回報名、退費、退還術科材料、變更報檢職類、級別、梯次或考區等
請報檢人斟酌個人情形審慎思慮後報檢。

3.本年度除團體報名、特定對象、大陸學位生(陸生就學)及電銲3職類報檢人限通信報名外，餘不分職
類、級別均可採通信報名或網路報名，無論採何種報名方式，報檢人須先完成繳費手續（報名費用另
加25元寄准考證郵資），請連同報名表（需黏貼繳費收據正本）於規定期限內以掛號、宅配或包裹方
式(寄件管道包括郵局、各大超商等)寄至64002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5號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
心技能檢定專案室。收件日期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4.採網路報名紙本寄件者，可不購買簡章暨報名書表，應詳細閱讀網路報名同意書內容，其報名流程請
詳閱P.6，注意事項如下：

(1)各該職類技能檢定規範請自行至網站http://www.labor.gov.tw/ 熱門主題/技能檢定規範查閱。

(2)完成網路報名後，請務必下載列印報名書表，連同應考資格證明文件及繳款證明寄件，未於期限

內寄送報名表件者，網路報名視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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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
(3)申請免試學科或術科者:
網路報名資料係直接與技能檢定資訊系統進行勾稽查核，當查無報檢人資料時，若為身分證資
料異動者，請檢附戶籍謄本資料向原辦理單位申請更正；若查無報檢人成績時，請檢附成績單
影本向原辦理單位查詢與更正；若未能於報名期限前完成更正者，請改採通信報名，以免影響
權益。

寄送報名表正副表時，得免附成績單。

(4)網路報名時均須上傳最近二年內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照片電子檔(不得使用生活照)。

5.報檢人未依規定期限繳費、未檢附繳費收據正本或已繳費但未於期限內寄送報名表者均視同未完成報
名手續，並不予受理。

6.報檢資格證明文件，均繳交影本(不驗正本)。辦理單位並得視實際審查需要通知報檢人補繳其他證明
文件如：勞保投保紀錄..等。持職業訓練結訓證書報檢者，請務必檢附結訓證書及課程與時數資料影
本。

7.勞工安全管理、勞工衛生管理、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
測定、保母人員、照顧服務員等7職類，若不確定是否符合報檢資格，可於報名前申請資格預審，請
參閱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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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

8.特定對象補助請依最新公告辦理。符合資格者，請於報名時同時提出申請，否則視同放棄該次補助，
不得事後申請（請參閱P.39~44及P.79~82）。另自102年1月1日起，報檢人申請免繳費之補助經審查
同意後，未參加學科或術科測試者，不得再申請該缺考職類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特定對象參加技
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第四點第一款所定之補助次數一次。有關特定對象補助次數，可至勞動部勞動
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網站（http://www.labor.gov.tw/資訊查詢/特定對象補助查詢作業系統）查
詢。

9.報名時學、術科均需同時報名，不論學科成績是否通過均可參加術科測試。

10.申請免試學科或術科之說明如下(詳閱P.37)：
(1) 學科或術科成績及格，其成績自下年度起，三年內參加檢定時，得予保留，申請免試學科或術

科者請檢附及格成績單影本（成績單影本需記載分數或及格文字），報名時不用檢附資格證件。

(2) 報檢人必須先符合報檢職類資格後，始得於報名時檢附免試術科證明或主管機關出具免試術科
公文影本提出申請免試術科。

(3) 報檢人於報檢時未申請免試學科或術科者，則視同一般報檢人。

(4) 報檢人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有異動者（如居留證換為身分證或身分證編號不雅），請於報檢
時檢附戶籍謄本以玆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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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報檢時檢附103年度同職類同級別不及格成績單者，報名時得免附報檢資格證件。

12.同一梯次之同一職類、級別及項目(職類代號5碼相同者)不得重複報名；重複報名者由主管機關擇定一
處應檢。

13.同一梯次報檢二個以上職類級別或項目，致類科測試時間或試場相同時，報檢人無法應檢之職類級別
或項目列為缺考，報名費用不退費。

14.前後梯次均有辦理之職類，前一梯次術科成績尚未公佈，請自行斟酌是否報名本梯次；凡完成報名手
續且繳交費用者，報檢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退費。

15.若原填寫之測試考區無法容納報檢人數或考區因故異動時，將另行安排測試地點，實際測試地點以准
考證通知地點為準。

16.大陸地區人民 (大陸配偶、大陸學位生(陸生就學)及專案許可取得長期居留證者除外)不得申請參加技
術士技能檢定，報檢事項請參閱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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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參加學科或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職類，測試得使用之計算器，限使用本簡章規定之型號，請參閱
P.48、P.93~94，未符合規定者，測試成績扣20分，並不得繼續使用。

18.參加學科及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時，應檢人於測試中將行動電話、呼叫器、其他通訊攝錄器材隨身
攜帶、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者成績扣20分。

19.應檢人對於學、術科測試成績有異議者，得於成績單送達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成績複查，逾期不予受理。

20.工業電子、輸電地下電纜裝修、輸電架空線路裝修、工程泵（幫浦）類檢修、工業配線、變電設備
裝修等計6個職類，全國檢定不開辦，由應檢人自行斟酌即測即評及發證辦理之時間、地點與職類報
檢，請參閱P.28。

21.依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49條規定，參加技能檢定者之申請檢定資格與規定不合，經查證屬
實者，撤銷其報檢資格或學、術科測試成績，並不予發證，已發技術士證及證書者，應撤銷其技術
士證，並註銷其技術士證書。應檢人或參與人員涉及刑事責任者，將移送檢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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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本年度不分職類、級別均須郵寄報名表件，報檢人可就下列方式擇一報名：

1.團體報名─15人以上

2.個別報名(得採網路報名)

◆限定考區

1.按摩職類第3梯次：國立臺中啟明學校

2.勞安衛等3職類

3.口唸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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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販售及學科測試地點
 簡章發售期間可至各縣市 之全家便利商店、 萊爾富便利商店、

OK便利商店購買。

各縣市簡章販售點：

1.電洽05-5360800#315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詢問

2.至技能檢定網站查詢網址http://skill.tcte.edu.tw

 學科測試地點請依准考證所載地點參加應檢，得於學科測試前3天上網查詢試
場位置。

 測試當日上午8時起，開放考區供應檢人查看試場位置，惟應檢人不得進入試
場。

 若原填寫之測試考區無法容納報檢人數或考區因故異動時，將另行安排測試
地點，實際測試地點以准考證通知地點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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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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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測試地點以准考證通知地點為準。

縣市 代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區號 地址

基隆市 10 基隆區 國立基隆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202 基隆市中正區祥豐街246號

連江縣 15 連江區 國立馬祖高級中學 209 連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74號

臺北市

26 北一區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路5段236巷15號

27 北二區 臺北市立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4 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一段520號

28 北三區 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 100 臺北市中正區濟南路一段71號

新北市

31 中和區 華夏技術學院 235 新北市中和區工專路111號

32 三重區 新北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41 新北市三重區中正北路163號

33 板橋區 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0 新北市板橋區四川路一段391號

37 新店區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231 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宜蘭縣 13 宜蘭區 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60 宜蘭縣宜蘭市延平路50號

新竹市 35 新竹區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00 新竹市學府路128號

新竹縣 36 竹北區 國立竹北高級中學 302 新竹縣竹北市中央路3號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15

縣市 代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區號 地址

桃園縣

30 桃園區 國立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30 桃園市成功路二段144號

34 中壢區 萬能科技大學 320 桃園縣中壢市萬能路1號

39 平鎮區 健行科技大學 320 桃園縣中壢市健行路229號

苗栗縣 41 苗栗區 國立苗栗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60 苗栗縣苗栗市電台街7號

臺中市

40 臺中區 新民高級中學 404 臺中市健行路111號

42 大甲區 致用高級中學 437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里甲東路512號

45 沙鹿區 國立沙鹿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33 臺中市沙鹿區臺灣大道七段823號

46 中二區 僑光科技大學 407 臺中市西屯區僑光路100號

47 大里區 修平科技大學 412 臺中市大里區工業路11號

彰化縣

44 彰化區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路一段326號

48 彰二區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00 彰化市和調里工校街1號

南投縣 43 南投區 南開科技大學 542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路568號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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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代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區號 地址

雲林縣 52 雲林區 國立斗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640 雲林縣斗六市成功路120號

嘉義市 53 嘉義區 大同技術學院 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路253號

嘉義縣 55 朴子區 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608 嘉義縣水上鄉萬能路1號

臺南市

50 臺南區 崑山高級中學 704 臺南市北區開元路444號
54 鹽水區 南榮科技大學 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路178號

56 永康區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路 193 號

高雄市

61 岡山區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20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里岡山路533號

62 鳳山區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830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路51號

63 高雄區 高雄市立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06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路80號

澎湖縣 66 澎湖區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 8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路369號

金門縣 14 金門區 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91 金門縣金湖鎮復興路1-11號

屏東縣 60 屏東區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路4-18號

臺東縣 65 臺東區 國立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950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路440號

花蓮縣 12 花蓮區 慈濟技術學院 970 花蓮市建國路二段880號



報名流程
→團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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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採團體報名者，每份團體報名清冊限報名同一考區，報檢人報名表書寫之
考區名稱若與團報清冊上之考區不一致時，請使用個別報名方式報名，否
則將逕行安排於清冊上之考區應檢，報檢人不得有異議。



報名流程
→個別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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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流程
→網路報名流程(不含團體報名、特定對
象、大陸學位生(陸生就學)及電銲3職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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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採網路報名期限為報名最後一日下午5時，系統將於當日下午5時關閉，請儘早完成報名作業，避免集中於
報檢截止日，造成網路流量壅塞而影響報檢權益。

2.報檢之相關資料經完成繳費、下載報名表寄遞後，不得要求更改，若網路報名資料與所寄送之下載報名表
資料不符時，以所寄送報名表書面資料為準。



報名流程
→採統一超商ibon繳費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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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一般職類‐丙級、甲級

丙級
報檢人年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業。

甲級
1.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以上。
3.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四百小時以上者
，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一年以上。

4.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具有技術學院、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且從
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一年以上。

5.具有專科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並從事應檢職類相關工作四年以上。
6.具有技術學院或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並從事應檢職類相關工作三年以上。

※上述相關職業訓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並以在職業訓練機構或政府委辦單位參訓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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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一般職類‐乙級
乙級

1.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丙級技術士證，並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以上，或從事申請檢定職類
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丙級技術士證，並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或高級中等學校在校最高年
級。

3.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丙級技術士證，並為五年制專科三年級以上、二年制及三年制專科、技術學院、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四百小時，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三年以上。

5.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6.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一千六百小時以上。

7.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以上，並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

8.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四百小時，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一年以上，且具有高級中等學校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

9.接受相關職類技術生訓練二年，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10.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11.具有大專校院以上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或大專校院以上在校最高年級。

12.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六年以上。

※上述相關職業訓練及技術生訓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並以在職業訓練機關(構)或政府委辦單位參訓者為限。

※「在校最高年級者」係指學校之學年制最高年級學生，並經向學校註冊取得證明文件者。

※「相關工作」係指日、夜間從事與報檢職類相關之現場作業、管理、監督、訓練、教育及研究業務等工作，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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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符合++)

鍋爐操作 年滿18歲 經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所定「甲級鍋爐操作人員」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領有訓練期滿證
明或結業證書

經鍋爐操作職類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
者。

經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乙級
鍋爐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領有結
業證書者。

具有甲級鍋爐實習操作時數累計八百小時
以上，且經事業單位證明者。

23

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甲級



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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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乙級

25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例鍋爐操作須同時符合+)

氣體燃料導管配管 符合下列13點報檢資格之一者：
1.第1點至第12點：報檢資格同乙級一般職類報檢資格。
2.第13點：天然氣事業法施行前，受聘僱於公用天然氣
事業之安全技術員或受聘僱於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
之專任技術人員，並檢具勞工保險證明。



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丙級

26

※特殊規定職類(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例如：鍋爐操作須同時符合+

鍋爐操作 年滿18
歲

經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丙級以上鍋爐操
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領有訓練期滿證明或結
業證書。

備註：102年11月1日前已參加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
則所定丙級以上「鍋爐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需
有相關證明文件)，年齡年滿16歲以上並領有訓練期滿證

明或結業證書者，得申請參加本職類技能檢定。

按摩 合於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規定之視覺功能障
礙者，並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年滿15歲或國
民中學畢業

※按摩職類因報檢資格均為身心障礙者，其術科試題命製時，已考
慮此因素，故術科測試時間依試題規定辦理。

自來水管
配管

報檢人除須符合一般職類之資格外，因係一試兩證報名表副表須加
貼照片2張，非本國國民者成績合格者僅核發技術士證，不核發自
來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



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單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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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例如：照顧服務員須同時符合+)

照顧服務員 年滿18歲(含取得

長期居留證或依

親居留證之大陸

地區配偶及取得

外僑居留證之外

籍人士。)

92年2月13日以前之居家服務員、病患服務員或照顧服務員訓練結業證明文件。該訓練應經政府機關同意備

查。

92年2月13日後之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內容需記載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備查之日期、文號、訓練課程及時

數)。
高中（職）以上照顧服務員職類相關科系所（含高中相關學程）畢業。

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學生，取得照顧服務理論與實務相關課程各2學分及照顧服務員40小時實習時數證明，

並以就讀學校所開具之學分證明（成績單），及符合照顧服務員訓練計畫所規定之實習單位所開具之實習

時數證明為認定依據。

前述所稱相關科系所如下：
A.家政類群：家政、照顧服務等科系所。
B.兒童與幼保類群：幼兒保育、幼老、特殊（兒童）教育、嬰幼兒保育、幼兒教育、兒童發展（福利）、兒

童與發展、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青少年兒童福利、生活應用與保健等科系所。
C.社會類群：社會學、社會工作（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社會福利（學）、青少年兒童福利

（學）、應用社會（學）、醫學社會與社會工作（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生活(應用)科（學）、
老人福祉（學）、社會行政、社會行政與社會工作、社會暨公共事務、社會科學、人類發展（學）、幼老
福利等科系所。

D.社會與心理教育類群：社會心理（學）、心理輔導（學）、心理（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教育心
理與諮商（學）、輔導與諮商（學）、諮商心理（學）、應用心理（學）、臨床心理（學）、臨床與諮商
心理（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心理復健（學）、輔導、教育心理、諮商與教育心理、心理與諮商、
諮商與應用心理等科系所。

E.長期照顧類群：包括早期療育與照護、長期照顧（護）、老人照顧（護）、老人福祉（利）、老人福祉與
社會工作、老人健康管理、老人服務事業管理、銀髮產業管理、銀髮族活動管理、銀髮生活產業、老人護
理暨管理、老人福利與事業、高齡(社會)健康管理、醫務健康照護、長青事業服務、養生與健康行銷學系、
養生休閒管理、銀髮養生環境學系、銀髮健康促進學系、健康產業管理學系、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等科系
所。

F.醫護衛類群：公共衛生學、醫事技術學、食品營養學、復健治療學、物理治療、職能治療、復健諮商、復
健技術、呼吸照顧、護理助產、助產、護理、中西醫結合護理、醫事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放射技
術、影像醫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公共衛生、食品衛生（營養）、營養、營養保
健等科系所。

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單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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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單一級

保母人員 年滿20歲(
含大陸地

區配偶取

得長期居

留證、依

親居留證

者及合法

取得外僑

居留證之

外籍人士

)

民國93年以前接受各級社政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單位所辦理累計時數至少80小時托育相關訓練合格，且取得結業證書者。

民國93年以前依據「兒童福利專業人員訓練實施方案」取得之甲、乙、丙類訓練證書者。

民國94年以後修畢「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訓練課程」之保母人員、教保人員或保育人員專業訓練課程，並領有主

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書者。

其他領有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幼托相關訓練或進修班結業證書者。相關訓練或進修，學分數不得少於20學分或時數不

得少於360小時；保母類專業訓練或進修，學分數不得少於7學分或時數不得少於126小時。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理相關學院、系、所、科、（學位）學程畢業；或大專校院幼兒保育、家政、護理相關

學院、系、所、科、（學位）學程最高年級者；或取得其輔系畢業證書者。

A.教育學門：教育（學）、教育心理與諮商（學）、國民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心理與）輔導（學）、教育心理（學）、社會

教育（學）、特殊教育與輔導、生死教育與輔導、家庭教育與諮商、人類發展（與家庭）、家政教育、特殊（兒童）教育、家

庭教育；幼兒教育（學）、兒童發展與（及）家庭教育（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學）、幼稚（兒）教

育師資；性別（學、教育）。

B.社會及行為科學學門：應用社會（學）、社會科學、(應用)心理（學）、諮商與教育（心理）、心理（與）輔導（學）、心理

（輔導）與諮商（學）、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社會心理（學）、(臨床)行為科學、諮商(與)(應用)心理（學）、心理復健

（學）、輔導（與）諮商（學）、諮商與輔導（學）；犯罪防治（學）、犯罪預防、犯罪學。

C.醫藥衛生學門：公共衛生、食品營養(科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食品暨保健營養、保健營養(生技)、營養保健科、營養與保

健科技、營養(科學)、醫學營養、營養醫學、食品衛生、營養、護理（學）、臨床護理、社區護理、中西(醫)結合護理、護理助

產、助產(特)、護理助產合訓、早期療育(與照護)、健康照護(科學)、醫務健康照護管理、醫護管理、護理教育、護理管理、護

理技術、健康照護(管理)、臨床暨社區護理。

D.社會服務學門：復健與諮商（學）；(嬰)幼兒保育(技術)、兒童發展、兒童與家庭（學、服務）、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青少

年)兒童福利、兒童福利、幼兒保育、兒童保育；(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社會行政與社會工作、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學)、社會福利（學）、社會福祉與服務管理、社會工作（學）、社會工作與福利行政、社會工作與兒童少年福利（學）。

E.民生學門：家政（學）、生活應用與保健、生活(應用)科學、課後照顧學位學程、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照顧服務、幼老福

利、農村家政、（農村、漁村）家事、綜合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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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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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甲級

其他注意事項
甲級職類代號及名稱

甲級報檢資格中所稱

「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

21100建築製圖應用
04100建築製圖；15900電腦輔助建築製圖；

21100建築製圖應用



報檢資格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

※相關學分認定請參考簡章P.52‐P.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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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勞工安全管理甲級、勞工衛生管理甲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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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報檢資格(2-1)

(一)外籍人士：必須持有外僑居留證。

(二)大陸地區配偶︰必須持有長期居留證、

依親居留證。

(三)大陸地區人民：必須持有專案許可取得

長期居留證者。

(四)大陸學位生(陸生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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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報檢資格-大陸學位生(陸生就學)
報檢全國技能檢定應注意事項(2-2)

35

各 項 流
程

說 明 注意事項

報
名
及
測
試

一 報名時需檢附證明文件：
二 大陸地區人民逐次加簽入出境證影本
三 最近一次展延證明影本：無辦理者免附。
四 在學證明影本：學生證、學歷證明書等。
五 特殊職類或一般職類甲乙級：加附各該職類相關證明文件
六 申請免學或免術者：加附及格成績單影本。
七 因個人因素或學術科測試日期逾入出境證截止或展延日期

等，致無法參加學術科測試，將不予退費。
八 僅學科或術科測試一項及格者，成績保留年限，依「技術

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10條辦理，惟於成績保留期間
再次報名時，如已不具陸生就學身分，將不得以前項及格
成績，申請免學或免術測試。

九 不可至軍事單位報名及進行該學、術科測試。
十 不得採網路報名。

一 報名：
二 入出境證：事由須為「陸生就學」。
三 入出境證截止或展延日期需在報名開始日期後

30日曆天以上。
四 經與教育部提供資料勾稽結果，如查無資料或

學籍狀態非屬註冊者，以退件處理。
五 通信地址，限臺灣地區(非填寫臺灣地區將不予

受理)。
六 測試日期：
七 學科：依簡章。
八 術科：由術科試務單位於測試前10天掛號通知(

試題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九 因職類特性，術科測試日期距報名日期最高可

能達7個月，請自行衡酌是否報檢。
十 不得報名氣體燃料導管配管職類乙級、職業潛

水職類乙、丙級。

發 證
同一職類級別之技能檢定學科測試成績及術科測試成績均及格
者為檢定合格。

一 非屬在台工作許可證，不得據以申請在台工作。
二 技術士證寄送地址，限臺灣地區(非填寫臺灣地

區將不予受理及寄送)。



技能(藝)競賽免試術科測試
→注意事項

參加技能(藝)競賽得申請免試術科測試者規定如下(對照表P.55~61)：

報檢人必須先符合報檢職類資格後，始得於報名時檢附免試術科證明或主管機關所出具
免試術科公文影本提出申請免試術科，但報檢人如報名時未提出申請，則視同一般報檢
人，報名後不得要求更正及退費。

1.國際技能競賽組職主辦之國際技能競賽、國際奧林匹克殘障聯合會主辦之國際展能節
職業技能競賽，獲得前三名或優勝獎，自獲獎日起五年內參加相關職類各級技能檢定者。

2.中央主管機關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或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成績及格，自及格日起三
年內，參加相關職類乙級、丙級或單一級技能檢定者。

3.中央主管機關主辦之分區技能競賽或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團體舉辦之技能及
技藝競賽獲得前三名，自獲獎日起三年內，參加相關職類丙級或單一級技能檢定者。

前項得免術科測試之人員，應以獲獎日或及格日已開辦之職類擇一參加，其年限之計算
依第十條第四項規定辦理。

前項得免術科測測試之職類、級別及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三款有關經認可單位之資格條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36



報名表填表範例說明
→正表

37

考區對照請
參閱簡章
P.11~P.12

申請特定對象免繳
費，請務必勾選
「是」並檢附附件
26之申請書。報名
時免繳報名費用。

請黏貼
兩年內半身
脫帽照片



報名表填表說明
→副表

38

採團體報名
請加蓋章戳

術科辦理單位
寄發通知用



報名表填表說明
→學歷證明範例

39

在學學歷證明可以用學生證替代，
但須有姓名、系所、當年度註冊章



40

報名表填表說明
→學歷證明團體造冊範例

※
可
至
技
能
檢
定
網
站
﹁
下
載
專
區
﹂
列
印
。



報名表填表說明
→工作證明範例

41

王
大
明

工作內容與報檢內容有相關即可



報檢資格文件整理方式

42



團體報名清冊範例

43

※

簡
章
已
內
附
，
或
可
至
技
能
檢
定
網
站→

下
載
專
區
列
印
。



准考證範例

 准考證號說明

• 1全國技檢 ；07602職類代號

• 3級別

• 3年度 ；40考區 ；3梯次 ；0001流水碼

44

准考證編號 全國技檢－職類代碼－級別－准考證流水號－免
試別

1.級別
甲級=1；乙級=2
丙級=3；單一級
=4
2.免試別
一般=空白
免學=A；免術=B

1     － 00100    － 1   － 34030001    

1     － 00100    － 2   － 34030001              A

1    － 00100    － 3   － 34030001              B

1     － 15400   － 4   － 34030001 



申請免繳費資格說明

◆ 特定對象身分別：

一. 獨力負擔家計者
二.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
三.身心障礙者
四.原住民
五.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
六.更生受保護人
七.長期失業者
八.其他經本會指定者：

中低收入戶

※各項身分應檢附之文件請參閱簡章 P39~P.44。

◆ 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

45



特定對象資格說明
→免繳費申請書範例

46

一般報檢金額 ─ 學科費 ─ 審查費 ＝ 術科費用

EX.美容職類

1200 元 ─ 120元 ─ 150元 ＝ 930元

※特定對象參加各梯次技能檢定，均須檢附資格身分證明文
件申請（僅申請證照費者亦同），未申請者不予補助，應以
一般報檢人之規定繳交報檢費用。

限用當年度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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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獨力負擔家計者

• 具右列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
或無工作能力之直系血親、配偶之
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 原則上獨力負擔家計者全戶戶內應
有申請人（扶養人）與被扶養人，
且申請人工作所得為全戶唯一經濟
來源。

• 戶內配偶或扶養之直系親屬為年滿
15歲至65歲者，須檢附在學或無工
作能力證明（未檢附在學或無工作
能力證明者不符申請資格）。

• （一）配偶死亡。

• （二）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

尋，達6個月以上未尋獲者。

• （三）離婚。

• （四）受家庭暴力，已提起離婚之訴。

• （五）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

拘禁。

• （六）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

或替代役。

• （七）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事實

上夫妻關係之成員。

• （八）配偶身心障礙或罹患重大傷、病

致不能工作。

• （九）其他經公立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

位轉介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



特定對象說明
→獨力負擔家計者範例

48

全戶戶謄需為正本
，報名日起3個月內

(103年06月02日後)有效！

須為現戶全戶戶謄且
記事不得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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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

• 申請人須年滿45歲（以國民身分證登記之出生年月日至應檢學科測試日
期之第1日，為歲數計算基準）。

• 各公立就業服務機構開具有蓋核發機關章戳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再)認
定證明正本或影本（以報名日起前1個月內完成認定為有效期）。

• 未完成認定者不符申請資格。

• 認定登錄9次後或登錄未滿9次暫停認定者，另須檢附報名日起前1個月
內之個人勞保資料文件（含明細表）。

•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若經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推介參加職業訓練，經
勞保局審核通過核給職業訓練生活津貼者，請檢附公立就業服務機構開
立之「就業保險職業訓練生活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與報名日起前1
個月內之個人勞保資料文件（含明細表）。



特定對象說明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範例

50

(再)認定日期在
103年8月2日至
103年9月2日前則
免檢附勞保明細
表



特定對象說明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範例

51

勞保明細列印日間
需為103年8月2日
之後

失
業
給
付
已
期
滿
，
需
加
附
勞
保
明
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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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原住民

• 戶口名簿影本或電
子戶籍謄本或戶籍
謄本正本，需記載
有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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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身心障礙者範例

•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
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影本正、反面（有效期須至檢
定報名日期以後）。

• 自101年7月11日至108年7月10
日全面換發身心障礙證明前，
前項文件應為有效期限內之「
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
證明」、逾有效期限但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註記展延期
限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身
心障礙證明」。

• 學習障礙者不列入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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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

• 當年度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
申請人需列冊於證明書內）。

• 臺北市當年度低收入戶卡（正
、反面影本）。

• 茲因每年10至12月份縣市政府
調查低收入戶，約於翌年1或2
月份始核發證明文件，在未取
得該文件前，凡符合資格者，
於報名時得以先繳費方式，嗣
後檢附申請文件（證明文件生
效日需在報名之前）及繳費憑
證送勞動部發展署技能檢定中
心辦理退費。



55

特定對象說明
→更生受保護者範例

• 財團法人臺灣（福
建）更生保護會或
分會開具之證明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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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長期失業者

•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開具之求
職登記證明正本(以報名日
前1個月內為有效期）。

• 報名日起前1個月內之個人
勞保資料文件(含明細表)。

• 申請人至公立就業服務機
構辦理求職登記輔以資格
認定之日起算，核計至少
前1年未參加勞工保險，即
連續失業期間達1年以上，
且勞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年
內，保險年資合計滿6個月
以上。



特定對象說明
→長期失業者範例

57

若此期間有
1.未滿14日之勞保
2.公法救助之就業加保
可扣除工作日數後合併計算

勞
保
退
保
當
日

報
名
前
一
個
月
內
之
求
職
登
記

三年內

保險年資

合計
6個月
以上

一年以上

連
續
失
業
一
年
以
上



特定對象說明
→長期失業者範例

58

※年資計算：

1.申請求職登記證明之日起算，
核計至少前1年未參加勞工保
險。

(103/09/02→102/09/02)

2.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6個月。

(102/09/02→99/09/02)

090為訓字保，列計為失業期間



特定對象說明
→中低收入戶範例

• 申請人需列冊於證
明書內且為受補助
對象

• 臺北市當年度中低
收入戶卡(正、反
面影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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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中低收入戶範例

• 中低收入身分認定
證明文件上需有「
中低收入」字樣，
如無須由核發單位
加註並核章，以確
認符合中低收入戶
資格。

報檢人需為受補助
對象



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補助

• 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於接受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各分署自辦、
補助或委託辦理勞工相關訓練後，持有受訓證明資料報名技術士技能檢定時
，僅得申請給予一次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照費全
額補助。申請期間自100年6月15日起至108年12月31日止，【補助之申請期
間及相關規定依最新公告辦理】。

• 申請人應附資格證明文件：

•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參加技術士技能
檢定免繳費申請書(一式二份，需填附件27-1及27-2並檢附證明文件)
。

•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開具之「受訓證明文件」正本或「結訓證書」影
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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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結業文件上會註記由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或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補助字樣

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受訓證明文件」範本



特定對象說明
→特定對象補助查詢作業系統

64

步驟：
1.輸入網址：https://eservice.labor.gov.tw/cla/clas/CLAS105Q.aspx
2.輸入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姓名及驗證碼
※99年1月1日起開始計算，各項(審查、學科、術科及證照費)補助次數各3次；

同一職類同一級別已補助一次為限。
※自中華民國102年1月1日起，報檢人申請免繳費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者，

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第四點第
一款所定知補助次數一次。



網站及諮詢服務
→成績查詢、術科查詢及學科考試試場查詢

65

1.主辦單位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屬技能檢定中心網址
http://www.labor.gov.tw
2.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金會網址
http://skill.tcte.edu.tw/notice.php



網站及諮詢服務
→電話諮詢

 主辦單位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屬技能檢定中心

 全國技能檢定服務專線

０４－２２５９９５４５

 特定對象補助諮詢專線

０４－２２５００７０７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金會

 http://skill.tcte.edu.tw

 免費諮詢專線：0800－360－800

 E-mail：skill@mail.tcte.edu.tw

 傳真專線：05-5379009

 服務電話：05-5360800 轉各分機

技檢職類諮詢：990~999

簡章洽購：315

准考證補發：315

繳費收據補發：315

報檢人資料變更：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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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一、系統說明

二、系統連結方式

三、註冊、登入系統

四、建立團體報名子單位

五、報檢職類登錄(含特定對象)

六、特定對象建檔說明

七、報表功能：列印團報清冊、列印寄件封面、列印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

八、個別繳費設定(※若貴單位採團體統一繳費，則無須使用本項功能)

67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系統說明

68

1、適用對象：
(1)凡團體單位協助所屬學生或會員等，統一彙報103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3梯

次，皆適用本系統。
(2) 一個團體序號，僅能擇一考區報考(報檢人報名表書寫之考區名稱若與團報清

冊上之考區不一致時，請使用個別報名方式報名，否則將逕行安排於清冊上之考
區應檢，報檢人不得有異議) ，若團體內欲報考不同考區者，該新考區人數需達
15人以上，始可採新申請團體序號方式進行報名。

(3)若已進入系統新增團體資料，但之後未寄出報名表或繳費未完成者，視為未完成
報名手續，請回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將人數歸零。

2、系統說明：
(1)本梯次系統開放日期：自103年08月26日起至103年09月11日止。
(2)團體單位必須先行於本系統中填入基本資料、報檢職類級別之人數(含特定對象)，

另外需登錄申請特定對象之資料，經確認無誤後，可利用本系統之報表功能產生
團體報名清冊及繳費單，可憑繳費單至郵局辦理劃撥繳費。(繳費金額已扣除特定
對象報名費用,若經本中心審查完畢後發現資格不符特定對象身分者,將通知補繳
報名費用)  

(3)另將團報清冊、繳費存根或收據、報檢人報名表件及資格證件影本，均彙集後統
一併寄至： 640-02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5號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收



• 至http://skill.tcte.edu.tw/，點選左方「團體報名前
登錄系統」，即可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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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系統連結方式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註冊、登入系統

70

1
2

3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建立團體報名子單位

․適用對象

» 學校：需要以班級為單位，且子單位人數達15人以上。

» 其他團報單位：報名2個以上考區，且每考區人數達到15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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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一列
↓

←(2)確定送
出

(3)切換單位
↓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報檢職類登錄(含特定對象)

72

(1)填寫人數→

(2)確認送出→

報檢職類登錄(含特定對象)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特定對象建檔說明

73

1

3

22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報表功能：列印團報清冊、列印寄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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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列印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

75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個別繳費設定(※若貴單位採團體統一繳費，則無須使用本項功能

)

76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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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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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
需將團報清冊、繳費存根或收據、報檢人報名
表件及資格證件影本，均彙集後統一併寄至：

640-02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5號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收

才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5



簡報結束
謝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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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電子計算器機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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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
☆吸毒是一種罪孽，不但導致個人身體衰頹，智能減退，道德淪喪抑且貽毒子孫。

☆煙毒之為害，重者喪生，經者傾家蕩產，影響社會治安至深且鉅，實為犯罪之淵
藪。

☆施打毒品、吸食毒品，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製造販賣運輸、第一級
毒品或鴉片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煙毒對於人類身心健康的戕害，至為嚴重，一經沾染，就好像魔鬼附身。

☆快感是瞬間，破滅是永遠，請拒絕毒品誘惑。

☆檢舉吸毒販毒的人，政府絕對保密，而檢舉人也可以得到很高的獎金。

☆檢舉吸毒或販毒是每一個國民愛護國家民族的責任。

☆舉發吸毒、販毒，政府訂有獎勵辦法，請踴躍向治安機關檢舉。

☆秘密檢舉吸毒、販毒，請撥電話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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